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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01,016.14万元，截至2021年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86,714.33万元。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

定如下：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元（

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57,954,442股，以此计算预计共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33,477.27万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3.14%；公司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物产环能 60307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方超 洪于巍 郑娟 

办公地址 杭州市庆春路137号 杭州市庆春路137号 杭州市庆春路137号 

电话 0571-87231399 0571-87231399 0571-87231399 

电子信箱 wchnsa@zmee.com.cn wchnsa@zmee.com.cn 0571-87215672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煤炭流通行业 

1、行业基本情况 

煤炭流通是处于煤炭开采与煤炭消费之间的服务业务。煤炭流通企业采购上游煤炭生产企业

或贸易商的煤炭，经过配煤、仓储、运输等多个环节将煤炭销售给下游电厂、建材、造纸、冶金、

化工等终端企业或其他煤炭贸易商等客户。公司专业从事煤炭经营业务 70余年，国内煤炭流通市

场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向市场化运作的变革和洗礼。在市场起伏变化中，公

司在行业发展、格局变化、政策导向、市场信息的获取以及煤炭市场研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并以各种形式沉淀在企业内部，助力公司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型煤炭流通企业。 

我国煤炭市场在国家能源结构转型调整的情况下不断发生变化，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矛盾相

互叠加，导致 2021年煤炭价格阶段性高位震荡，煤炭供需形势异常复杂。从需求端来看，海外新

冠疫情的不断发展导致其工厂难以恢复生产，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国内工业企业

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用能需求持续扩大；从供给端来看，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产能释放

受限，且环保安全政策持续收紧，煤炭产能释放频受扰动，加之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煤炭供给

趋紧，煤炭市场出现了阶段性供需错配，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出现历史性最高煤价的市场行情。 

2、报告期内行业政策及影响 

2021年煤炭行业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煤炭作为中国基础能源的地位当前尚不可动摇，

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名称 颁布单位及时间 主要内容 

《关于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

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2021年 2月） 

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坚持节能优先，完

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促进燃煤清洁

高效开发转化利用，继续提升大容量、高参数、

低污染煤电机组占煤电装机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2021年 3月） 

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运体系；完善产

供储销体系，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

能力，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靠自保、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加强煤炭储备能力

建设。 

《浙江省煤炭石

油天然气发展“十

四五”规划》 

浙江省省发展改革委、浙

江省省能源局（2021年 6

月） 

煤炭利用集中化、清洁化水平不断提高，发电和

供热用煤占煤炭消费量的比重达到 85%以上。建

成布局科学、责任清晰、清洁高效、绿色智慧、

应对有力的煤炭储备体系，形成相当于年消费量

2%的多元化煤炭产品储备，主要煤炭用户行成相

当于年消费量 3%的可调节库存，煤炭集疏运网

络进一步优化。 

《2030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 
国务院（2021年 10月） 

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炭减量步

伐，“十四五”时期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

“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格控制新增煤电项

目，新建机组煤耗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序

淘汰煤电落后产能;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

煤；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合理划定禁止散烧

区域，多措并举、积极有序推进散煤替代，逐步

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烧；严格项目准入，合理安

排建设时序，严控新增炼油和传统煤化工生产能

力，稳妥有序发展现代煤化。 

2021年国家各部门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加强市场价格调控监管，引导煤炭市场回归理性。

未来在各项政策的引领推动下，我国煤炭市场逐步向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淘汰过剩产能、集聚优

质产能、加强煤炭储备运输能力建设、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方式，实现煤炭行业可持续、高

质量的发展。 

（二）热电联产行业 

1、行业基本情况 

热电联产是使用煤、天然气和生物质等一次能源产生热量和电力的高效能源利用方式。同时，

热电联产设施还可提供污泥处置、工业固废处置等资源综合利用服务，是全球公认的节约能源、

改善环境、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的重要措施，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实现循环经济的

重要技术手段。 



根据国家规定，蒸汽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 10公里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规划建设其他热源

点。公司热电联产业务区域涵盖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秀洲区、桐乡市、海盐县）和金华市（金

义新区、浦江县）等地区，各地区均出台了集中供热规划，确定公司下属热电企业为该区域的集

中供热热源点，业务布局形成了有效的区域壁垒，使得公司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 

2、报告期内行业政策及影响 

构建绿色环保高效的能源体系是能源行业的主旋律，热电联产业务深度契合国家能源政策要

求，具有较强的节能环保属性，对区域环境的改善具有显著作用，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内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工业和居民采暖的热力需求不断上升，国家也出台相关政策稳步推

进热电联产的发展。 

名称 颁布单位及时间 主要内容 

《国务院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 

国务院（2021年 2月）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推动能源体

系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燃煤清洁高效开发转化利

用。在北方地区县城积极发展清洁热电联产集中

供暖，稳步推进生物质耦合供热。 

《关于因地制宜

做好可再生能源

供暖相关工作的

通知》 

国家能源局（2021 年 1

月） 

有序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因地制宜加快生物质

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同等条件下，生物质

发电补贴有限支持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鼓励优

先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从严控制只发电不

供热项目。 

《浙江省节能降

耗和能源资源优

化配置“十四五”

规划》 

2021年 7月 
加快热电联产的技术改造，推广分布式热、电、

冷联产示范。 

《“十四五”全国

清洁生产推行方

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十部委（2021年 10月） 

因地制宜推行热电联产“一区一热源”等园区集

中供能模式，替代小散工业燃煤锅炉，减少煤炭

用量，实现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源头削减。 



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利好，越来越多的需求将会被释放，热电联产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公司在传统燃煤机组的基础上，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大力开发生物质发电和污泥焚烧发电业

务。生物质发电电能稳定、质量高，发展生物质发电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有效途径之

一，对于调整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污泥处置发电采用污泥干化技术和烟气超

低排放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污泥堆放导致的水土污染和土地占用问题，实现污泥规范化、无害化、

减量化的处置目标。 

公司主要业务为煤炭流通业务和热电联产业务。 

（一）煤炭流通业务 

公司煤炭流通业务上游是煤炭生产企业或其他煤炭贸易企业，下游是电力、建材、造纸、冶

金、化工等煤炭消费企业，公司经营的煤炭流通业务处于煤炭产业链中端，通过运用规模化采购

优势、专业化流通经验及信息化技术为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一体化的煤炭流通服务。公司煤炭流通

业务流程如下： 

坑口

煤炭消费
企业

煤炭流通
服务商

煤炭生产
企业

煤炭供应需求

制定采购及运输方案

采购计划、预付
款

煤炭资源供给

煤炭销售需求

制定销售及运输方案

煤炭供应

采购煤炭、付款

煤炭生产

汽运铁路运输

海运

河运/汽运

铁路站台装船港口

卸船港口
港口场地/
储配基地

其他中转
站或运河
港口场地

汽运

坑口采购
（坑口价）车板采购

（车板平仓价）

港口采购
（港口平仓价）

船板采购
（离岸平仓价）

港口销售

到港销售
场地销售
配煤服务

 

公司主要销售的煤炭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种类 介绍以及用途 

1 动力煤 
用于发电厂和工业用户的燃烧过程以产生动力蒸汽和热量。与冶

金用煤相比，它的发热量通常较低，而挥发分的含量较高 



序号 产品种类 介绍以及用途 

2 焦煤 
变质程度较高的烟煤；单独炼焦时，生成的胶质体热稳定性好，

所得的焦炭的块度大、裂纹少且强度高 

2021年煤炭价格创下历史新高，10月中下旬 5,500大卡动力煤北港平仓价超 2,600 元/吨，

最高涨幅 357%。在急剧变化的市场行情中，公司充分调动、开发上下游渠道资源，全年实现煤炭

销售 6,843.00万吨，同比上涨 17.32%。除了拓宽上下游资源渠道，公司也进一步深化集购分销、

场地交货模式，充分评估业务风险，加强流程监督，实现盈利水平的大幅提升。 

（二）热电联产业务 

热电企业生产模式主要是通过燃烧煤炭、生物质和污泥焚烧生产出蒸汽，蒸汽推动汽轮机做

功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推动汽轮空压机组做功产出压缩空气，蒸汽和压缩空气通过管网输送给用

户使用。公司热电联产企业采用高效能的背压机组，实现能量梯级利用，对外销售电力、蒸汽和

压缩空气，同时提供污泥、生物质等一般固废处置服务。 

公司热电联产业务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种类 介绍以及用途 

1 蒸汽 
热电厂生产的蒸汽及压缩空气直接向工业园区内的工业用户供应，

供用户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 压缩空气 

3 电 

热电厂生产电力大部分直接出售给国家电网公司，由当地国网公司

供应给终端电力用户；少部分为自备发电厂（富欣热电、秀舟热电）

电力直接供给周边相应企业 

4 污泥处置 

污泥处置的客户主要为城市污水处理厂和企业污水处理站，因环保

要求这些企业污泥必须定点处置，同时公司稳定规范为其提供污泥

处置服务，与其形成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2021年煤炭供需错配导致价格持续上涨，燃煤发电企业采购成本飙升。下半年，多地加码限

电限产，双控政策趋严，生产经营形势严峻。 



2021年整体外部环境对热电联产行业发展带来挑战，由于公司热电联产业务均位于浙江省嘉

兴市、金华市，地区经济发达、园区产业发展良好、客户企业实力雄厚，因此总体影响较为有限。

公司积极应对高煤价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控制核心关键指标和厂用电率、

管损率、余热回收等小指标，降低运维费用，确保电厂正常稳定运行；另一方面强化外部沟通，

通过调整汽价与煤价联动机制、开拓新客户、开发新业务等方式，提高热电企业盈利水平，将外

部环境对公司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2,268,360,567.21 8,838,081,850.99 38.81 8,094,568,181.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820,371,465.65 1,779,952,398.73 114.63 1,611,962,833.51 

营业收入 59,881,313,226.18 30,064,154,081.57 99.18 32,325,011,728.9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10,161,438.18 502,869,374.65 100.88 489,879,907.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81,063,763.12 486,126,832.23 101.81 414,979,982.8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45,087,468.10 403,126,435.63 382.50 1,196,746,534.1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50.06 31.24 
增加18.82个

百分点 
33.9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21 1.10 100.91 1.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21 1.10 100.91 1.0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068,512,830.34 12,368,147,814.52 17,695,317,722.64 19,749,334,85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1,158,777.81 273,215,449.72 271,681,249.28 314,105,96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43,614,952.68 266,882,755.34 260,081,859.83 310,484,19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3,105,267.60 -466,104,356.09 1,748,787,266.13 1,575,509,825.6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1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14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 301,968,738 54.12 301,968,738 无 0 

国有

法人 

杭州持瑞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29,261,113 5.24 29,261,113 无 0 其他 

杭州持泰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27,048,630 4.85 27,048,630 无 0 其他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26,400,000 4.73 26,4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宁波持鹏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2,005,013 2.15 12,005,013 无 0 其他 

物产中大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0 9,150,453 1.64 9,150,453 无 0 

国有

法人 



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0 9,150,453 1.64 9,150,453 无 0 

国有

法人 

宁波持鹤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9,125,142 1.64 9,125,142 无 0 其他 

宁波持欣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6,366,956 1.14 6,366,956 无 0 其他 

赵守江 0 4,610,364 0.83 4,610,36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物产中大为物产国际、物产金属的控股股东，

三方为一致行动人；杭州持瑞、杭州持泰、宁波持鹤、宁波持

鹏和宁波持欣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其普通合伙人均为杭州

环投，该等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5,988,131.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9.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01,016.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8,106.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8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